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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内容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大青
山脚下赵长城遗址，察素齐镇
和毕克齐镇段存在偷埋棺椁
的问题，已明确禁止埋葬，仍
有偷埋的。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金海
高架桥金川宽城段没有隔音
板，过往车辆噪音污染影响休
息。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察素
齐镇西河沿村西 2 公里处防
风林内，存在大量盗挖砂石情
况，现倾倒生活和建筑垃圾，
挖坑20多处。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台阁
牧镇霍寨村内二级水源地内
（旧 110 国道往北）填埋了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举报人
称：土左旗自然资源局经第三
方公司鉴定得出水源地内确
实存在填埋垃圾，面积大约
390 亩。2022 年中央环保督
察组曾督察此案件，后整改恢
复了一少部分，但是仍然有大
部分未进行恢复，现在还有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填埋。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白庙
子镇瓦房院村大黑河北岸500
亩烧砖取土场，因倾倒生活垃
圾问题，2022年4月14日由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
至今未整改彻底。村委会以
租代改签订8年合同，每亩按
100元租出。希望清理生活垃
圾，重新整改恢复原样，保护
地下水。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工
业园区复兴路久泰十字路口
异味刺鼻，影响人身健康；托
县县城内异味也非常严重。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
营碧桂园星作，变电站离小区
太近，辐射影响居住，现在有
大车开始拉石头准备动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马
场北郊公园防风林，从去年开
始招商引资，搞成娱乐场所，
用松树当支柱建设娱乐设施、
房屋，现在还在挖树。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1、食
府花园1号楼和2号楼之间3
个车库出售给个人后，改造成
厨房，做饭排放油烟，无法开
窗，影响居住环境。2、小区附
近的蛋厂院里烧焦味（燎毛
味）特别重，无法开窗，影响居
住环境。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
郭勒南路内大翡翠城院内有
一处建设空地，长年累月倾倒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不明液
体，经多次向 12345 反映，反
映后此处被推平，直接用土掩
埋。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迎春
巷大东北烧烤、老东北烧烤，
两家路边烧烤，无油烟处理设
施，污染环境，占用公共停车
位。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白庙
子镇三间房村村民章某某私
自挖土出售，自分地和村集体
开荒地（未和村集体签订荒地
合同和承包合同），私自出售
30多亩，严重破坏地表土层结
构，造成土地环境破坏。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敕勒
川镇三八树村村民反映，关于
杜某某私自破坏村集体和农
民所有的耕地，私自在村集体
和农民所有的耕地上挖坑取
土谋取非法利益，不仅致使耕
地资源被严重破坏，大片土地
全是大坑满目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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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4年4月13日，经土左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旗民政局、察素齐镇、毕克齐镇政府实地调查，具体情况如下：（1）投诉人所反映的“呼和浩特市
土左旗大青山脚下赵长城遗址，察素齐镇和毕克齐镇段存在偷埋棺椁”的问题，部分属实。举报反映察素齐镇和毕克齐镇境内的战国赵北长城
均位于大青山南麓、生态路北侧。长城墙体位于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长城外侧有保护区设置的网围栏，并且有专人进行看护。由
于历史遗留问题，察素齐镇和毕克齐镇段赵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一直存在遗存墓葬。经调查，共存在硬化墓277座、未硬化墓葬706
座，均为历史遗存墓葬，不存在偷埋问题。（2）投诉人所反映的“已明确禁止埋葬，仍有偷埋的”问题，不属实。按照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一条，已经明确禁止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修建坟墓。土
左旗人民政府一直严厉打击偷建坟墓的行为，依据2021年土左旗人民政府制定的《开展乱埋乱葬、修建活人墓、硬化大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
案》（〔2021〕13号），开展长效治理。经管护人员巡查，未发现新增偷埋现象。

2024年4月12日，经开区建设局、金海路建设指挥部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特市土左旗金海高架桥金川宽
城段没有隔音板，过往车辆噪音污染影响休息”的问题，属实。举报人所述金海高架桥金川宽城段位于敕勒川乳业开发区（原金川工业园区）西
侧，出口加工区东侧，因该路段位于工业园区未安装声屏障，同时该路段路面平整度欠佳，导致车辆行驶时产生一定的噪声。

2024年4月12日，察素齐镇人民政府、旗自然资源局、旗公安局、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土
左旗察素齐镇西河沿村西2公里处防风林内，被大量盗挖砂石，挖坑20多处”的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该举报地点位于察素齐镇善友板
村西北防风林内，防风林内中部区域有2处砂坑，东侧砂坑约100平方米（其他草地）；西侧砂坑约200平方米（其他林地）。经比对历史影像，东侧
砂坑形成时间约为2015年，西侧砂坑形成时间约为2016年，两个砂坑均因附近村民盖房、垫院取用造成，经调查，未发现大量盗挖砂石情况。（2）

“防风林内挖坑倾倒生活和建筑垃圾”的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现场存有生活垃圾约40吨，无建筑垃圾，占地约1亩。

（1）“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台阁牧镇霍寨村内二级水源地内（旧110国道往北）填埋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举报人称：土左旗自然资源局经第
三方公司鉴定得出水源地内确实存在填埋垃圾，面积大约390亩。2022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曾督察此案件”的问题，属实。经调查，举报反映地块
位于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台阁牧镇霍寨村旧110国道往北，呼和浩特市城区地下水二级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举报反映地块共359.81亩，涉
及10块地。2021年经相关部门探挖，确实发现有填埋建筑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问题。举报人曾在2022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进行举报（受理案
件号：D2NM202204200084）。经公安机关查处，该地挖砂取土、倾倒垃圾为张某飞、张某峰、王某3人所为。上述3人于2022年因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被依法判决。（2）“2022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曾督察此案件，后整改恢复了一少部分，但是仍然有大部分未进行恢复，现在还有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填埋问题”的问题，部分属实。2022年，接到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举报案件后，土左旗及时制定了整改方案推进落实。该案件涉及10个地块，
其中1、2、4块地52.3亩已全部清运；地块3共2.02亩为举报人自家院落，举报人不同意清运；地块5-9共258.16亩，地上种植树木，已纳入国家森
林（草原）资源范围，暂未清运；地块10共47.33亩，其中已种植树木的面积为25.55亩，纳入国家森林（草原）资源范围，其余21.78亩无林地已完成
清运及回填工作。由于2017年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在该区域内实施，水质、土质经检测各项指标均未超标，故未对种树区域开
挖，至今未发现因土壤污染造成苗木死亡现象。经现场查看，该片区域内尚有3处用于土壤检测和水质检测的探坑，未进行回填。

2024年4月12日，白庙子镇政府与土左旗文旅公司工作人员实地核查，具体情况如下：（1）“土左旗白庙子镇瓦房院村大黑河北岸500亩烧
砖取土场，因倾倒生活垃圾问题，2022年4月14日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至今未整改彻底”的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该举报地点
位于土左旗白庙子镇瓦房院村北大黑河北岸。2022年4月接到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反映编号D2NM202204040065信访
案件，经调查核实后，综合考虑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资源再利用，彻底提升周边环境面貌，土左旗进行了认真整改：一是白庙子镇将原土场四周立
坡修整为斜坡，防止滑坡并利用渣土修建便道。二是2022年4月12日，土左旗委托内蒙古绿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白庙子镇瓦房院村北土场土
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采样监测，2022年4月20日出具检测结果，检测显示地下水除总硬度（584mg/L，Ⅲ类标准为≤450mg/L，满足Ⅳ类标准）
外其余各项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1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极限值中Ⅲ类标准。土壤各项指标均满足《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三是白庙子镇政府与土左旗城发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协
商，将场地内现存建筑垃圾转运至建筑垃圾处置点并进行资源化利用。后期，为了继续推进整改，土左旗以大黑河文旅项目及呼和浩特市三环
路、S43机场高速绿化提升为契机，由内蒙古土默特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旅公司）在该处实施了地肤花海项目，包含百花公
园、户外露营等。2023年9月该项目完工，项目整体对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大黑河沿岸景观及呼和浩特市三环路、S43机场高速绿化美化提升带
来极大效应，为呼和浩特市民户外郊游、带动周边村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便利。（2）“村委会以租代改签订8年合同，每亩按100元租出，希望清理
生活垃圾，重新整改恢复原样，保护地下水”的问题，部分属实。为推动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建设地肤花海项目，2023年7月5日，瓦房院村委会与
文旅公司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协议约定文旅公司承租瓦房院村526.75亩（184.18亩其他草地和342.57亩采矿用地）土地用以
打造百花公园，租期8年，租金为100元/亩/年。2023年7月11日，文旅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按时向白庙子镇瓦房院村委会履约支付。通过现场核
查，现地肤花海北墙边缘存有瓦房院村居民生产生活产生的约40立方米的生活垃圾和20立方米左右的建筑装修垃圾。

2024年4月12日，托克托经济开发区、市生态环境局托克托县分局联合对涉味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期间查阅了相关涉味企业异味治理工
作材料，具体核查情况如下：“托县工业园区复兴路久泰十字路口异味刺鼻，影响人身健康；托县县城内异味也非常严重”的问题，部分属实。托
克托经济开发区（托县工业园区）复兴路久泰十字路口周边涉味企业有6家制药企业和1家有机肥制造企业，6家制药企业分别为内蒙古常盛制
药有限公司、内蒙古神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内蒙古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内蒙古拜克生物有限公司和内蒙古溢
多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家有机肥制造企业为呼和浩特市德源肥业有限公司；位于托县城区的涉味企业主要为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核查时未在上述8家涉味企业周边闻到异味，也未发现企业废气偷排行为。2021年以来，针对异味逸散问题，上述8家涉味制药企业持续投
资约1.67亿元进行异味治理。常盛制药、神舟生物、金达威药业、中牧药业、拜克生物、金河生物6家涉味企业2023年1月-2024年2月期间季度
和月度自行监测报告显示，有组织废气排口均能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规定限值；厂界无组织废气均能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限值。溢多利公司2023年1月-2024年2月期间季度和月度自行监测报告显示，有组织废气排口均能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规定限值，厂界无组织废气均能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限值；德源肥业
按照本行业标准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查阅该企业2023年1月-2024年2月期间季度和月度自行监测报告，有组织废气排口均能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规定限值，厂界无组织废气均能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规定限值。上述8家涉味企业已于2018年3月开始将检测结果在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上持续
公开公示。结合日常巡查情况，在逆温、静稳等不利气象条件下，上述涉味企业确存在异味逸散情况，考虑到在特定气候条件下异味逸散的偶发
性，以及异味感知程度也未达到“异味刺鼻”和“非常严重”所描述程度，故该案件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4年4月12日，新城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区分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住建局等部门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毫沁营碧桂园星作，变电站离小区太近，辐射影响居住”的问题，部分属实。拟建毫沁营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位于新城区毫沁营村碧
桂园星作小区北侧，距离小区北墙约10米。2022年12月7日取得《呼和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城区毫沁营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核准的
批复》（呼发改审批能源字〔2022〕117号），2023年11月取得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蒙2023呼和浩特市不动产权第
0106017号），环评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目前未开工建设，现状为空地，辐射影响居住情况需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研判分析。（2）“现在有大车开始拉石头准备动工”的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实，碧桂园星作小区周边堆积石块，实为用于该小区围墙加固，由呼
和浩特市碧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雇佣内蒙古嘉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与变电站项目无关。

2024年4月12日，新城区政府组织新城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等部门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马场北郊公园防风
林，从去年开始招商引资，搞成娱乐场所”的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投诉中反映的新城区赛马场北郊公园防风林，实际为气象局西巷西侧北郊
公园防风林。该防风林中正在建设的是2023年由新城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招商引资、天津青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的“呼和浩特北
郊公园·嚒兽梦幻森林”文旅项目。（2）“用松树当支柱建设娱乐设施、房屋”的问题，属实。北郊公园隶属新城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管理，该项目
建设过程中存在利用防风林松树做承重支撑固定树屋等游乐设施问题。新城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约谈了项目方负责人，要求采取拆除相关设
施并对造成树木表皮损伤的伤口处采取涂抹愈合剂方式进行整改。施工方已提交整改方案及树木保活承诺书。（3）“现在还在挖树”的问题，部
分属实。现场未发现挖树行为及痕迹。2023年10月12日至10月30日期间，为满足民族学院提升校园北门出口连接道路的需求，新城区园林绿
化服务中心对该道路进行了平整加固处理，将路侧影响通行的3株规格3到5公分的火炬树移植到了其他空旷区域，对已死亡的23株国槐、1株
杨树进行了清除。

2024年4月12日，玉泉区政府组织鄂尔多斯路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了
实地核查，具体情况如下：（1）“食府花园1号楼和2号楼之间3个车库出售给个人后，改造成厨房，做饭排放油烟，无法开窗，影响居住环境”的问
题，部分属实。经检查，食府花园1号楼、2号楼之间的3个车库属于本小区居民刘某所有，南侧车库出租用于存放货物；中间车库作为居民自家
凉房使用存放个人物品；北侧车库居住一位残疾老人，半身不遂，每天的饭菜都是居住在食府花园1号楼3单元603室的女儿提供，现场未发现做
饭排放油烟的设施和行为。（2）“小区附近的蛋厂院里烧焦味（燎毛味）特别重，无法开窗，影响居住环境”的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实，院内原
有一家无证照进行头蹄熏燎处理的经营场所，2024年3月18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例行检查时发现后，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条
的规定，已对该经营点进行了取缔。

2024年4月12日，玉泉区政府组织昭君路街道办事处、区住建局、街道执法局进行了实地核查，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
郭勒南路内大翡翠城院内有一处建设空地，长年累月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不明液体”的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举报人投诉的建设
空地位于锡林南路与滨河南路交会处西南角。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测量，该大院整体面积约53097平方米，院内有两个基坑，面积分别是2789平
方米、1531平方米。基坑堆放周边住户产生的装修垃圾及周边商户倾倒的生活垃圾，大约150立方米。因2024年4月8日晚有降雨，坑中有少量
雨水积存。（2）“经多次向12345反映，反映后此处被推平，直接用土掩埋”的问题，属实。2024年12345共接到3次投诉内大翡翠城倾倒垃圾的问
题，接到投诉问题后，社区立即组织人员对垃圾进行清理并平整土地。同时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小区卫生管理，严禁在建筑空地上偷倒垃圾。

2024年4月11日，玉泉区政府组织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石东路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实地核查，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迎
春巷大东北烧烤、老东北烧烤，两家路边烧烤，无油烟处理设施，污染环境，占用公共停车位”的问题，属实。经现场核查，该烧烤店位于玉泉区鄂
尔多斯大街路北迎春巷西侧，烧烤店名称是大东北烧烤、老东北烧烤，从事烧烤夜市等餐饮工作。烧烤店有营业执照（执照期限为长期有效）。
店内有油烟处理设施，烧烤店外设摊烧烤，无油烟处理设施，占用店周边公共停车位。

2024年4月11日，土左旗白庙子镇人民政府、旗自然资源局、旗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实地调查，具体情况如下：“呼和浩特市土左旗白庙子
镇三间房村村民章某某私自挖土出售，自分地和村集体开荒地（未和村集体签订荒地合同和承包合同），私自出售30多亩，严重破坏地表土层结
构，造成土地环境破坏”的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该举报地点位于土左旗白庙子镇三间房村西北呼准鄂专线铁路西，现场有一处土坑，实际面
积约19.62亩（二调河流水面1.65亩，一般耕地17.97亩），深3-4米，土地权属为村集体所有，未与村委会签订荒地合同和承包合同。因该片土地
紧邻大黑河畔，长年受河水的冲击，地表土层结构为砂土。2014年春季因中铁七局修建呼包鄂铁路需取土筑路，章某某以7000元/亩的价格出
售给中铁七局在该开荒地取土，至露出土层为止。共售卖涉及13亩耕地的土方，（章某某自述）获利9.1万元。中铁七局取土结束后当年因错过
耕种时节，荒置一年，2015年耕种至今。通过现场查看，目前该土地盐碱化痕迹较重，但仍可耕种。

2024年4月12日，敕勒川镇、土左旗自然资源局、旗公安局工作人员实地核查，具体情况如下：（1）“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敕勒川镇三八树村村
民反映，关于杜某某私自破坏村集体和农民所有的耕地，大片土地全是大坑满目疮痍”的问题，属实。经核实，举报反映对象实为敕勒川镇三八
树村村民杜某某，敕勒川镇综合执法局已于2023年5月9日接到杜某某涉嫌挖砂取土问题线索。经初步调查，举报破坏耕地地点主要位于三八
树村南和村西，共涉及六处地块，通过调阅国土三调数据，六处地块总面积约147.14亩（其中坑塘水面83.2亩，内陆滩涂21.69亩，农村道路0.32
亩，其他草地17.81亩，水浇地24.12亩），其中涉及集体土地约5亩，农户土地约142亩，挖砂取土造成砂坑数量较多，面积较大。（2）“私自在村集
体和农民所有的耕地上挖坑取土谋取非法利益，致使耕地资源被严重破坏”的问题，属实。由于砂坑数量较多，面积较大，为准确核实破坏程度
及经济价值，旗自然资源局已于2024年2月20日委托内蒙古蒙盈动植物鉴定评估中心司法鉴定所办理司法鉴定事宜，现还在现场勘测工作中。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土左旗文旅局加强大青山战国
赵北长城文物保护，定期巡查，加大违建
墓地整治力度，确保文物保存完好。（2）
旗民政局加强乱埋乱葬、硬化大墓专项
整治行动力度，配合大青山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坚决防止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偷建坟墓行为。

经开区金海路建设指挥部、经开区
建设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立即采取以下整
改措施：（1）对该路段的路面进行修复，
定期对高架桥及路面进行维护保养，保
证路面平整度。（2）联系交管部门对该地
段采取限速及禁止鸣笛措施，加装交通
标识。（3）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群众反
映的金海高架桥金川宽城段，进行一次
昼夜噪声检测，待检测结果出具后提出
进一步整改措施。

（1）察素齐镇人民政府已于2024年4
月12日将林内的生活垃圾进行清理，统
一运送到垃圾转运站进行处理，并在西
北树林旁设置禁止倾倒垃圾警示牌。（2）
2024 年 4 月 12 日，察素齐镇人民政府雇
用翻斗车拉运土方对东侧砂坑、西侧砂
坑进行回填，平整地块，恢复了地块原
貌。（3）察素齐镇人民政府加大巡查监管
力度，不定期开展巡查。同时，加强各村
村两委主体责任意识，利用村村通广播
等方法加大宣传力度，告知村民不得随
意倾倒垃圾和私挖乱采砂土，提升村民
生态环保意识，严厉打击随意倾倒垃圾
和私挖乱采砂土行为。

（1）针对未回填的3处探坑，台阁牧
镇正在进行回填，已于 4 月 16 日完成回
填。（2）台阁牧镇加强巡查，坚决杜绝私
挖盗采现象再次发生，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做好群众解释工作。（3）建立常态化
监测机制，每年定期对该区域开展土壤
检测和地下水质检测。

（1）土左旗政府责成白庙子镇与文
旅公司做好群众解释工作，正面回应群
众疑虑，同时白庙子镇人民政府要积极
发挥属地责任，结合乡村振兴保障村民
正常生产生活。（2）由白庙子镇政府责令
瓦房院村委会已将堆存的生活垃圾和建
筑装修垃圾清理完毕。（3）开展常态化巡
查，保证周围人居环境干净整洁。

（1）市生态环境局托克托县分局责
令涉味制药企业根据今年年初上报的企
业 2024 年环保治理整改计划，持续加强
异味产生、收集和治理管控，升级改造异
味治理设施，提高异味治理效果。（2）针
对涉 VOCS 企业，要求每年至少开展一
次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同步完
成年度异味源点泄漏工作的封闭、收集
及治理，有效降低因设备泄漏引发的异
味污染风险。（3）为准确了解上述涉味企
业废气治理达标情况，检查组要求8家企
业立即开展1次厂界无组织废气自行监
测。同时持续加强执法监管，对无故停
用或不正常运行异味治理设施以及超标
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严厉处
罚。（4）继续督促企业加大异味治理投入
力度，通过专家帮扶、经验交流等方式，
督促企业强化异味收集治理设施运行管
理工作，确保异味收集治理设施稳定运
行和达标排放。

拟建项目主管部门严格监管，确保
该项目办理完善相关手续后进行施工，
确保工程项目建设安全稳定。

新城区城市管理局、新城区园林绿
化服务中心加强监管，要求施工单位严
格执行整改方案，施工期间严禁破坏树
木、土地及公园内其他设施。

玉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日常监
督管理，防止违规小作坊死灰复燃。

（1）昭君路街道办事处、昭君路街道
综合执法局、玉泉区住建局、开发商、物业
公司等多部门进行现场调度，投入机械对
院内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清
理。建设空地的垃圾清理、基坑回填、设
围挡、苫绿网等全部工作已于2024年4月
17日完成。（2）坑内垃圾清理完成后对基
坑进行基础回填后苫盖绿网，并用围挡对
基坑外围进行封堵，避免出现倾倒垃圾反
弹现象。（3）对院内裸露土地进行绿网苫
盖，封堵四周的狭小通道。（4）昭君路街道
办事处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小区卫生管理，
严禁在建筑空地上偷倒垃圾，加强监管，
做好日常管控工作。

（1）石东路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城管
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迎春巷烧烤店
进行整治，责令烧烤店负责人将烤炉搬
回店内，要求禁止店外设摊烧烤。烧烤
店负责人自行对炉具进行了清理，现已
全部清理完毕并搬离路面。（2）对迎春巷
店外设摊烧烤的商户进行了约谈，告知
严禁店外设摊烧烤，讲述污染环境、占用
公共停车位的不良影响，倡导有序合理
营业的餐饮环境。（3）监管部门加强户外
烧烤日常监督管理。

（1）针对私自取土买卖行为，旗自然
资源局及白庙子镇执法局已对该问题进
行调查，已委托三方检测公司进行耕地
损毁司法鉴定，待结果出具后依法依规
进行处理。（2）白庙子镇人民政府责令三
间房村委会加强土地管理，杜绝此类现
象再次发生。

（1）内蒙古蒙盈动植物鉴定评估中
心所已开展司法鉴定，预计 6 月 15 日出
具司法鉴定报告。（2）待司法鉴定报告出
具后，如涉案地块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敕
勒川镇将及时移交土左旗公安局环食药
大队侦办。如不涉及刑事案件，由敕勒
川镇综合执法局进行进一步立案调查，
依法依规进行办理。（3）为避免发生安全
事故，敕勒川镇已对六处砂坑周边设立
安全警示牌20块，2024年4月12日完成。

行政单位

土左旗

土左旗

土左旗

土左旗

土左旗

托县

新城区

新城区

玉泉区

玉泉区

玉泉区

土左旗

土左旗

污染
类型

生态

噪声

生态、
土壤

土壤 、
水

土壤 、
水

大气

辐射

生态

大气

土壤

大气

生态

生态

要闻 2024年4月18日 星期四4

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上接第3版）

三版编辑：甘永康 田园 美编：乔艳艳 本版编辑：甘永康 马建伟 张文静 美编：乔艳艳


